Scandal 醜聞 教會作為一個群體，受醜聞的困擾並不是現代才有的事，第一世紀的教會就不斷有這問題。
醜聞之為害
說來並不湊巧，古往今來困擾一個群體的醜聞不出三個類別，就是財、色、權。猶大為三十塊銀子賣主（路二十二3～6），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欺哄聖靈（徒五1～6），是因金錢問題而鬧出的醜聞。哥林多教會有信徒與繼母行淫（林前五1～3），是因色而鬧出的醜聞。從耶路撒冷而來，進入哥林多教會唆使信徒，毀謗保羅為要奪權的（林後二1～3，三1～3），是因權而鬧出的醜聞。現代教會也常因財、色、權的問題鬧得太凶，給傳播媒介揭發出來，公諸於世，使教會的名聲受辱，信徒受到傷害。
古今中外的教會都受此三害，因為基本上它們是在一個群體內才會發生的，一個人就產生不出財、色、權的問題。因此它們是一個群體的問題；也不見得只發生在教會的身上，只要有兩個或以上的人走在一起，財、權、色的問題，就有可能成為他（她）們之間的問題。
不過當這些問題發生在今日的教會身上，其破壞力是非常嚴重的。首先，我們認為教會是一個聖潔的群體，與人性卑污一面的敗德不應扯上關係。這種不切實際的思想既是外人對教會（或任何宗教團體）的看法，也是很多信徒對教會的概念，甚至是他們的自我認識。到事實與信念出現矛盾時，就引起他們的自我意識衝突，甚至崩裂，醜聞對信徒的衝激正在這裡。
再者，我們是活在資訊發達的都巿，不少教會的建立、宣傳，或是金錢的籌措，都借助於傳媒的功能。但傳媒不只是教會的僕役，它在社會也有自己當扮的角色和當盡的責任。教會作為一個群體，若有不法的事情發生，傳媒有責任披露及刊載，無論這種披露會對教會造成什麼影響。因此美國電視傳道人吉姆．貝克（Jim Bakker）鬧出財色糾紛，教會不能因為身受其害而責備傳媒好挖隱私，嘩眾取寵；正如華人教會搞出桃色及歛財的事件，傳媒也絕對有責任揭發一樣。傳媒在社會的角色，就是滿足人民知的權利，包括知道教會群體內不法之事的權利。因此醜聞對教會造成傷害，不能怪責傳媒；這就引到下面一點。
最後，在一個資訊發達而人口密度又極高的城巿，醜聞被傳媒揭露之後所造成的傷害，一定會比像哥林多教會有人與繼母行淫的醜聞造成的傷害更廣泛，也更深遠。但就是在這關口，我們仍然要認清楚一點︰醜聞之所以是醜聞，和它所以會造成傷害，是因為事件本身是醜惡的，不因為它被傳開，所以才是醜聞。教會要反省的，是醜聞所指的那件醜惡事件，包括醜聞的性質、真偽、善後和修補，而不是揭發醜聞的媒介；不肯正視問題的本源而諉過於揭發的媒介，破口仍在，困擾不絕。
醜聞的本源與善後
當基督徒群體有人做了或說了某些事，是與該群體共守的標準相違背，而引起其他人的不安，甚至引起群體分裂，這就是醜聞。
初期教會對付醜聞的主角，就是行使紀律（Discipl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65,Name=Discipline}）*或懲戒權（參下），以保持群體的純淨和維持共守的標準，像保羅吩咐哥林多教會把行淫的人逐出教會（林後五4～5），或彼得公開斥責亞拿尼亞和撒非喇（徒五3～4；他們氣絕身亡卻不屬於彼得懲戒的目的）。這些都是屬於清楚明確的事例，因此問題不在不知要怎樣做，只是在要不要做的問題。當然，犯事的人若是屬於擁有權力的人，如教會的牧師或執事（就如近代為傳媒揭發的教會醜聞主角，多屬這一階層），問題就比較複雜，因為沒有人可以執行懲戒權。
但更複雜的是另一類︰引發醜聞的人不是出於私心或刻意違反群體共守的標準，而是本於正直的良心，誠實地相信他有權利或責任說或做某些事，其結果卻使信徒群體受到傷害，就像保羅時代外邦教會為吃祭肉而引起的分裂，就是屬於這一類。它符合上述對醜聞下的定義，也引致同一傷害和分裂的結果；處理的辦法就不是像是非黑白都明顯的那種懲戒法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章提供的方法，就是要當事者審查受愛心管制的良心（參良知，Consc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310,Name=Conscience}*）仲裁法。
原來一個群體共守的行為標準不是單元的，哥林多教會有些人守著猶太教的傳統，認為絕不可吃祭肉；有些希羅文化背景較重的外邦人加入教會，認為偶像只是金銀木石，不代表什麼，因此在傳統及當地法律來說，吃祭肉是他們的自由。本於個人自由而引發的醜聞最難應付，保羅處理此問題時，同時尊重這兩種傳統（林前十14～22、25～28），卻提出一個比傳統法律更高的原則︰「乃要求別人的益處」（24a），和「無論作什麼，都要為神的榮耀而行」（31b）。自己的益處要被別人的益處所駕馭；自己的自由要降服在為神的榮耀的大前提下；這就是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神和愛人的基督教原則。在公說公有理、婆說婆有理，彼此爭持不下的情況內，這是最有效的解決原則（參楊牧谷著，《作祂的僕人──哥林多後書研讀》，校園，1992，導言）。
執行紀律
執行紀律和懲戒法，英文都叫discipline，這個詞語有兩個意思，在早期教會都有實行。一是指對引起醜聞的人施行懲戒，為了維持群體共守標準的公正嚴明；另一是指對犯事者施行教導，使他的行為能符合公共標準。執法者都是教會最高的負責人。
可惜如上所言，人的行為不常容易判斷是非曲直，我們常陷於道德選擇和判斷的兩難。在道德哲學上，這稱為「髒手」（dirty hands）的兩難，可以使有關群體產生管治的危機。意思是說，我們沒有充分證據定涉嫌者的罪，但不處理這問題，又會叫群體不服，公信難持。沙特在一本名為《髒手》（Jean－aul Sartre, Dirty Hands, 1948; ET, 1949）的書中，就記載海特拉這名共產黨頭子的話︰「我的髒手直延至手肘，我使他們陷於污穢與鮮血中，你以為自己還能無知地管治嗎？」此等醜聞對教會的壞影響至為長久，因為事件本身的模糊叫人不易處理。
四世紀教父該撒利亞的巴西流（Basil{\LinkToBook:TopicID=190,Name=Basil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}）*堅持教會要執行紀律，無論明確知道是犯了罪的，或不能立刻界定罪責的，「那些雙手不潔的人最好三年內禁守聖餐」；禁守聖餐在當時是很重的刑罰，但巴西流的命令不僅是一則懲罰，也是一種使犯事者思過改正的手段。
近代人思及教會的懲戒權，多是想到懲罰一方面，很少想到積極的教導和改正一面；毌怪乎教會面對醜聞主角時，總有無法可施的無能感。不錯，初期教會對屢犯不改的人，多是執行懲戒，甚至逐出教會。在有使徒或監督的時代，固然容易執行，在教會成立初期，也有這個需要；不然教會就失去她的獨特性，宣教工作亦大受影響。
中世紀教會與政權不分的時代，也有教會奉行極嚴的紀律，有時甚至邀請社會的執法機構來作清理門戶的工作。但今天教會的結構與第一世紀相差極遠，華人教會亦從未與政權有過如中世紀那種密切的關係，教會能否執行懲戒的紀律，極成疑問。
今日教會的懲戒權
教會建立初期，教會負責人的懲戒權相當清晰嚴明。到教會穩定下來，她的特性建立，我們發現教會對犯事者的態度，就由懲戒轉到積極的教導了。最明顯的就是保羅對哥林多教會惹事之人的態度（林後二6～8），他認為︰1. 犯事者要受眾人的責罰（epitimia，6b，實質就是眾人的責備）；2. 赦免他、接納他、安慰他（7節）；3. 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（8節）。這是一種挽回式的紀律，是現代教會可以實行的，也是同屬聖經教訓的懲戒權。
今日教會執行紀律時，不要光問︰「他若不悔改怎麼辦？」乃要問︰「怎樣才可以使他回轉？」免得撒但趁機勝過我們（林後二11）。教會執行懲戒權的時候，必須留下餘地讓「軟弱」的肢體可以回轉，這是保羅不斷寫信給教會的原因之一。這不是說教會的共守標準就要降低或減弱，乃是說，執行紀律時必須以「復和」及「重建」為目標；只有這樣，由醜聞造成的傷害──無論對犯事者或教會群體──才有治癒的一日。
教會執行紀律時，馬太福音十八15～17立下一個很好的榜樣︰
1.最基本的條件，就是不能對不義和錯誤之事冷漠，乃要敢於正視和解決；拖延政策不會除去醜聞留在群體中的烙印，敢於正視卻是最正面的補救之道。
2.若是發現得早，傷害未曾擴散，負責牧養教會的要私下勸告及教導；「他若聽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」（太十八15b）。
3.他若不聽，就要與教會二、三個長老或執事一起勸告他，「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，句句都可定準」（太十八 16）。
4.若仍然不聽，教會要禁止他守聖餐，表明他不能以犯罪之身參與教會團契的生活（太十八17；另參林前十一27～29）。
5.若是公開的罪，已經成為醜聞，教會應該先行2.與3.項，勸他向公眾認罪交代（提前五20）。2.與3.項不是只做一次，乃是多次多方的做；他若仍然不肯悔改，就必須行第4.項，禁止他守聖餐，讓會眾也知道不義的事已受到嚴正的對待。
總括來說，教會不應對醜聞採取「讓時間沖淡」這種冷漠又無效的辦法；執行教會紀律的目的是要挽回，不是打倒犯事的人。信徒遇上下一個醜聞的衝激，不必太驚訝，就讓醜聞成為木鐸，提醒我們自己也只是蒙恩的罪人，叫我們謙卑儆醒度日。
另參︰紀律（Discipl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65,Name=Discipline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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